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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开大学教务部文件

教通字〔2025〕16号

关于开展 2025年校级特色班新项目申报工作

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南开大学高质量发展改革攻坚行动计划

（2023-2025年）》，推进“南开大学卓越公能人才培养体系 3.0”

构建“三维融通、五育并举”的贯通式人才培养模式，根据国家

对学校人才培养需求的变化，推进和规范特色项目建设，我校决

定开展 2025年特色班新项目申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项目内容

特色班是学校人才培养特区的重要组成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

的重要举措。依托各学院优势学科，通过名师引领、个性化培养、

国际合作育人等培养模式创新，致力于培养综合素质高、基础理

论扎实、创新实践能力强、国际视野开阔的优秀本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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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年度各学院的特色班新项目申报，应在前期扎实开展教育

教学改革实践的基础上，紧扣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特色人才的需

求变化，依托各学院优势学科和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进行申报。

鼓励各学院凝练“新工科 ”“新文科 ”“新医科 ”“新农科 ”

建设理念，不断加强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，注重个性化、多元化

的复合型人才培养，建设跨学院、学科的复合型人才培养试验班

（双学位项目）或突出学科交叉特色的人才培养试验班。

为了保障教学质量，特色班新项目人数规模需维持在适度水

平，并从“一制三化”等方面形成特色，结合学科特色和专业发

展趋势，提高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水平，促进学生国际交流，注

重多元化能力培养。申报学院（或联合申报学院）需成立由分管

院长为负责人的特色班管理机构，确保人才培养细则的切实落地，

加大各方面资源的投入，加强过程管理和质量监督。

教务部将组织对申请新增特色项目进行评审，严把审批关，

择优设立。优质项目将纳入全校二次选拔机制。学校将持续进行

特色班的评估和督导，并根据特色班建设情况和国家对学校人才

培养需求的变化，每两年进行一次校级特色班动态调整。

二、时间安排与工作要求

（一）新增特色项目申请需提交《南开大学特色项目建设申

报书》（附件 1），于 2025年 3月 26日前提交WORD电子版及




